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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, 使是非、曲直无从辩 ”[ 4 ] ( P76 - 76 7–ç 6˛Þ



洲公案 》所记的广东普宁县讼师陈兴泰 , 借邻人病死之机 , 鼓动贫无聊赖的二兄弟借尸索诈一

富家 [ 6 ] ( P53 - 57) , 也是自己寻找生意。徐珂 《清稗类钞 》记浙江某讼师 , 因县令朝贺失仪即

将被治罪 , 巡抚也受牵累 , 酒肆闲谈中为其所闻 , 遂主动为其出计化解。 [ 1 ] ( P1195) 但这样的

情形并不多见。我注意到的 , 只有这 5案。

普遍的情形是 , 民人甚或官员在遇事时 , 往往求见讼师出谋划策 , 以求解决。这个比率在当

时是比较高的。有关讼师活动的事迹记载 , 多数是当事人或其家属主动寻找讼师帮忙 , 这是讼师

们接受案件的常态。我们可以看一下笔记中所载的讼师收受案件的情形 (见表 1) :

表 1　讼师被动受案情形

讼师名籍 　 　案 　　情 　　事主请援讼师情形

广东林炯璧



笔 ”, 欲吓诈某富家钱物 [ 6 ] ( P225) , 都是讼师吓财的显例。而其吓财手段行同无赖者也确有者手

手

手



不当的 “货财之利 ”之之不



句云 : “八尺门高 , 一女焉能独缢 ? 三更雨甚 , 两足何以无泥 ?”官府以为有理 , 就以移尸图害

论 , 判王某具棺了事。[ 1 ] ( P1191 - 1192) 无独有偶。讼师谢方樽在处理一个自缢于富豪祖坟地中

的孀妇案件 , 也是出策更换了该妇人的鞋子 , 造成一种尸主移尸图害的印象 , 以此解脱事主责

任。其要害句子为 : “而况弱质闺姝 , 黑夜焉知汤墓 ? 连宵春雨 , 香钩初未沾泥。”[ 10 ] ( P3)

但以实而论 , 上述二例中 , 第一例的孀妇不是王某逼勒致死 ; 第二例较特殊 , 姓汤的富豪与

孀妇有争地情节 , 汤通过贿赂得到了连畔土地 , 孀妇以为冤 , 遂自杀以明其枉屈。该案有个前因

后果问题 , 应否承担责任 , 值得讨论。我们的立场 , 不仅要看讼师采用的手段 , 也应视其所致结

果的当与不当。从手段看 , 后两例的讼师都采用了改动现场的伎俩 , 无疑是挠法之举 ; 但从结果

来看 , 尤其是前一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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遂诬以强奸。“侄投讼师 , (讼师 ) 教以 ‘求恕、初犯 ’为词 ”, 婶在、 Éô¡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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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因舞刀嬉戏而误杀同伴的案情叙述 , 开始时事主使用了 “用力过猛 ”、“用刀杀人 ”。谋

诸讼师 , 讼师将 “用 ”改为 “甩 ”。狱上 , 遂减等免死。“盖 ‘用刀 ’为有心故杀 , ‘甩刀 ’为

无心误杀也。‘甩 ’者 , 手不经意而滑 , 以致伤人也。” [ 1 ] ( P1194) 富家女被无赖逼奸并勒镯 ,

告发状词中既不忍明言逼奸情形 , 又欲将无赖置于死地 , 开始时使用 “揭被勒镯 ”, 讼师改为

“勒镯揭被”。前者之 “揭被 ”容易被理解为 “勒镯 ”的手段 , 行为的 “意在镯 , 故揭被不过取

财耳 ”; 后者则 “既劫其镯 , 复污其身 , 是盗而又益之以奸 , 两罪俱发 , 无生望矣 ”[ 10 ] ( P59)。

一人被马踏伤 , 控告主人用 “马驰伤人 ”四字 , 屡控不受理 ; 讼师改为 “驰马伤人 ”, 官责被告

“太不小心 , 应赔偿医药费 ”。盖后者 “罪在人不在马 ”, 前者 “可控马不能控人 ” [ 10 ] ( P59)。

阳澄湖发现浮尸 , 附近居民担心受到牵累 , 原呈报文书用 “阳澄湖口发现浮尸 ”, 讼师改 “口 ”

为 “中 ”。盖 “湖中尸首 , 固不涉口岸人家 ” [ 10 ] ( P60)。一人盗窃被控 , 状中用 “从大门而

入 ”, 情节自然重 ; 盗犯贿赂撰状者 , 改 “大门 ”为 “犬门 ”。县令以为不过鼠窃狗盗 , 故仅

“以宵小论 , 薄责了案 ”[ 10 ] ( P60)。

通观上述 5案情形 , 前 4案经讼师提调后 , 处理皆算公允。第 1例确实不是故杀 , 定为误杀

较恰当 ; 第 2例可能有个事主无知与讼师狡诈的反差 , 二者的刑罚其实是相同的 ; 第 3例的马主

应当负些责任 , 或者是因伤害受刑或者是赔偿 ; 第 4例为居民解脱牵累也无不当 ; 第 5例中的讼

师明显有使案犯脱罪的嫌疑 , 因为这里存在着情节的改变问题。但就总体比率而言 , 讼师的作用

难说是坏的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上述情况下 , 讼师总会被人想起、而且总能够将事情解决得较为

妥帖的缘故。

所以 , 在此应关注的是 , 讼师的 “刀笔 ”功夫 , 是否能够符合案情的实际 ? 因为在叙事中

突出关键、也符合事实的讼词 , 正是笔锋犀利之正当用途。即使其 “一字、一笔 , 俨若刀剑 ,

在在足以左右其事 , 生杀其人 ”, 也当视其所致的生杀当不当耳 , 而不应看其文词是否属于 “深

刻之笔墨、险峻

深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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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之 , 对一类人、一个行业、一个社会阶层的评价 , 应以其所扮演的社会角色、所起的社会

作用为主要着眼点 , 这应当成为我们的立场。今天的我们 , 一方面不能期待讼师成为路见不平、

拔刀相助的英雄 ; 另一方面 , 我们不应继续以当时人的眼光看待他们 , 视他们为 “讼棍 ”、“奸

徒 ”、“恶讼师 ”, 极尽贬斥、谩骂之能事。因为当时人的评价只反映当时人的价值观 , 其评价视

角只能作为参考 , 而不能影响我们的结论。从历史的角度 , 心平气和地对讼师及当时的社会进行

一番分析 , 我们方有可能接近事情的真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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